声明书
致：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我单位（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此郑重声明：
一、 本单位近三年（自____年__月__日至本声明签署之日）在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管理机关重大行政处罚（指单项处罚金额超过人民币十万元或虽未达到此金额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处罚）的情形，不存在被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等重大违法记录，亦未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 本单位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
三、 本单位在近三年内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s://www.ccgp.gov.cn）等官方平台列入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 本单位未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等金融监管机构纳入特别监管名单（如因严重违规被公开通报、限制业务等）。
五、 本单位提交给贵公司的所有报名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资质文件、业绩证明、财务报表等）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 本单位充分理解并接受贵公司《户用光伏运维机构公开寻源公告》中的所有条款和要求。
七、 本单位清楚知晓，如作出虚假声明或隐瞒重要事实，一经发现或核实，贵公司有权立即取消我单位的报名、筛选、中选资格或解除后续可能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并保留追究我单位法律责任的权利。由此给贵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